阜康市城乡人居环境治理项目--第十标段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阜康市城乡人居环境治理项目--第十标段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新疆尚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昌吉市丽景尚城社区办公楼一层）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1年09月28日 11:00（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SH-2021-028-CG
项目名称：阜康市城乡人居环境治理项目--第十标段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元）：1000000元
采购内容：文博路路灯49盏、箱变1台采购及安装等。
合同履约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30日内完成工作。
本项目（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且营业执照中包含相关经营范围；

（2）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v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vn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1年09月18日至2021年09月27日，每天上午10:00至13:00，下午16:00至19:00（北京时间，线下获取文件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网址）：昌吉市丽景尚城社区办公楼一层
方式：线下获取
售价（元）：200/份（售后不退）
四、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金额：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
投标人应在2021年09月27日19:00时前向 新疆尚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提交相应投标保证金，并确保投标保证金在规定时间前到达指定账户，投标保证金的提交以账户到账时间为准，投标人需自行评估因异地、跨行、公休日等因素造成的投标保证金到账延迟风险，并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保证金采用电汇或网银转帐的方式的缴纳，缴纳投标保证金的投标单位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需在进帐凭证上或投标保函上明确资金用途、投标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

缴纳保证金时应须注明工程名称及标段、用途，且须与所投工程名称相一致。

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新疆尚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长宁路支行

账  号：3004801509200069777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1年09月28日11:00 （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昌吉市丽景尚城社区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开标时间： 2021年09月28日 11:00 （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 昌吉市丽景尚城社区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标人购买标书时应提交的资料：
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且营业执照中包含相关经营范围、“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站查询截图（网页打印件须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发布截止时间从上述网站中打印）。
报名时以上证件需携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一份，原件核查后退回。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在新疆政府采购网及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阜康市城市管理局
地 址：阜康市
项目联系人（询问）：沈志亮
项目联系方式（询问）：1899955691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尚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昌吉市丽景尚城社区办公楼一层
项目联系人（询问）：王晶
项目联系方式（询问）：0994-2220202、18290654355
